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资料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届次：2014 年第 1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三) 现场会议时间：2014 年 12月 26日 14:00-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14 年 12月 26日 09:30-11:30 13:00-15:00  

(四) 股权登记日：2014 年 12月 19日 

(五) 预约登记日：2014 年 12月 22日、23日 9:30-11:30 13:00-16:00 

(六) 会议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股东只

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现场和网络

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七) 现场会议地点：青岛市东海西路 17号 4层会议室 

(八) 股票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的，相关人员应按照上交所发布的

《关于融资融券业务试点涉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有关事项的通知》、《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及转融通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选举刘志远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主要简历如下：刘志远，男，1963 年生，会计学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

生导师，现任南开大学商学院副院长。2007 年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现任上

海复旦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兼任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副会长和质量评估委员会主任委

员，全国会计研究生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中国会

计学会教育分会常务理事，《中国会计评论》副主编，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

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审计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会计学会常务理事，天津

市无形资产研究会副会长等学术性职务。 

请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的 2014年 11月 15日《董事会决议公告》（临 2014-019）。 



三、 会议出席对象 

（一）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

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会议议程 

（一）宣布会议开始 

（二）介绍审议议案的主要内容 

（三）股东投票 

（四）宣布现场投票结果 

（五）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六）宣布会议结束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月 20日 


